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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资格判定中“保护规范说”和

“实际影响说”的混用与厘清

———兼评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

李泠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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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重申了刘广明案“保护规范说”的原理，但并未

就产品质量法规范如何成为确定原告资格的规范充分说理。裁判认为被诉处罚已确认了产品质量处

罚的要件事实，起诉人由此将可能受到产品质量行政处罚这一行政法上的不利影响。这强调了被诉

处罚和产品质量行政处罚间事实上可能的因果关系，是“实际影响说”的体现。法院还指出了被诉机

关线索移交的义务，并肯定了被诉处罚对于后一行政处罚的确认效力，客观上可补充因果关系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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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但确认效力的实定法基础，以及给予预防性救济的必要性仍待证明。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在论

证中混用了两种理论，反映了多次作为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原理的“保护规范说”的理论深度尚不足以

应对疑难案件，也说明了“实际影响说”的影响力不可忽视。理论界和实务界应就我国原告资格具体

疑难案件进行讨论，重视两种理论在应用中各自的发展，承认两者存在相互作用的可能，并回应来自

对方角度的解释。

关键词　原告资格　保护规范说　实际影响说　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

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的再审裁定，〔１〕被认为是首个明确引入保护规范理

论的最高人民法院裁判，〔２〕成为行政法学界研究的热点。〔３〕作为“中国行政法学史上关于行政

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标准绕不过去的一个判例”，该裁判被认为标志着原告资格问题判断方法上的

重大转向，具有替代“直接联系论”和“实际影响论”的意义。〔４〕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刘广明案再审裁定的案号，可以发现相当多的裁判直接提及该裁定，

其中既有当事人直接引用该案作为各自主张的支撑，也有法院引述该案进行说理论证的。据不完

全统计，这样的后案已有７０件。〔５〕该案的主审法官在其后原告资格判定的案件中也再次使用保

护规范理论进行论证。〔６〕韶关市浈江区东联精工电线厂诉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乡建设行

政管理再审行政判决书 〔７〕（以下简称“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是由刘广明案再审裁定的主审法

官之外其他法官执笔的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本文选择其为分析对象，试图进一步观察最高人民

法院在原告资格问题上的立场。

一、基本案情及争点

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广东省住建厅（以下简称“住建厅”）对浈江建筑公司（以下简称“浈江公

司”）建设的“百旺花园”住宅小区进行建筑材料抽检。《现场检查笔录》显示，在施工现场抽检电线

等建筑材料，包括科彩牌２．５平方毫米的铜芯聚乙烯绝缘电线。根据浈江公司提供的购买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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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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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７）最高法行申１６９号。

参见章剑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判断结构》，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２４７页；

王天华：《主观公权利的观念与保护规范理论的构造》，载《政法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３３页。

参见赵宏：《原告资格从“不利影响”到“主观公权利”的转向与影响———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

政复议案评析》，载《交大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１７９—１９２页；杨建顺：《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慎重》，载《检察

日报》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４日，第７版；见前注〔２〕，章剑生文，第２４４—２６４页；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的不当示范———论

刘广明案判决对保护规范理论的运用》，载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行政法案例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９年学术年会报

告；见前注〔２〕，王天华文，第３３—４６页；成协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批判论》，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

８８—１０３页；王天华：《有理由排斥保护规范理论吗？》，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３５—４６页；陈无风：

《我国行政诉讼中“保护规范理论”的渐变和修正》，载《浙江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５２—１５９页；何天文：《保护规

范理论的引入抑或误用———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再检讨》，载《交大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

１９８—２０６页。

见前注〔２〕，章剑生文，第２５５、２６２页。

该统计截至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４日。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９）最高法行申２９３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９）最高法行再１０７号。



销售清单显示，东联电线厂向浈江公司销售科彩牌２．５平方毫米电线３７扎，价值４２５５元。《电线

电缆检验报告》显示抽检的电线导体直流电阻不符合ＧＢ／Ｔ５０２３．３ ２００８的标准要求，其余项目符

合该标准的要求。

住建厅对此立案后调查得知科彩牌电线是东联电线厂生产的，经营者为杨炎辉。之后，住建

厅向浈江公司做出《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且告知浈江公司享有陈述和

申辩的权利以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浈江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亦未提出听证

要求。最终，住建厅做出粤建执罚〔２０１５〕１０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１０号行政处罚”），认

定浈江公司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２９条的规定，依据该条例第６４条，对浈江公司处以

工程合同价款５７７２８６３９．９１元的２％，即１１５４５７２．８０元的罚款。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日，浈江公司以因购买使用东联电线厂生产的伪劣电线遭受建筑行政处罚为

由，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东联电线厂赔偿罚款１１５４５７２．８０元。在接到民事诉讼的相关通知后，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１日，东联电线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住建厅做出的１０号行政处罚。后该案民

事诉讼因须以行政诉讼审理结果为依据的理由被裁定中止。

本案有诸多争点，其中之一是：建筑工程材料的生产者能否针对因使用其生产的建筑工程材

料不合格进而被科处的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提起撤销处罚决定的行政诉讼。

二、东联电线厂案的各级裁判的不同思路

本案一审法院肯定了起诉人具有原告资格，而二审法院否认了原告资格，再审裁判则在结论

上肯定了一审法院，并给出了相当篇幅的说理。在此争点上，三级法院的裁判在结论和理由存在

着较大的差异。

（一）一审裁判思路

本案一审裁判确认了东联电线厂的原告资格，判决认为：

住建厅虽是对产品使用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该处罚决定认定案涉产品不合格，

必然对该产品的生产者产生影响。故东联电线厂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存在利害关系，具

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８〕

一审法院的说理十分简洁，基本的逻辑就是被诉行政处罚中认定的产品不合格的事实，对产

品生产者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由此决定了东联电线厂与被诉行政处罚之间的利害关系，也由此

决定了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当然，一审法院认为必然产生的影响具体究竟指什么？确认了产品不合格的事实是如何产生

影响的？这些在一审裁判文书中也并没有进一步展开。

但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确认完原告资格后旋即指出：“实际上，第三人在缴纳罚款后，已立即

提起民事诉讼向原告追偿上述罚款。”〔９〕这一表述似乎在印证，之前法院所推断的“必然”影响。

如果说民事诉讼的提起就是必然产生的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其实并不是特定的、明确的权利

义务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层面意义上的影响。而是说处罚确认起诉人的生产不合格产品的违法

事实本身会产生的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影响，即违法行为在法律上一般会被给予否定性的评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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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６）粤７１行初５９４号。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６）粤７１行初５９４号。



置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指向的可能是违法行为在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不利后果。

（二）二审裁判思路

在二审裁判理由中，首先被强调的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是指行政行为可能对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产生“行政法律意义上的直接的客观的实质的影响”。〔１０〕之所以在“影响”之前加上了

“行政法律意义上的”“直接的”“客观的”“实质的”等限定，主要是针对一审认定产生一般法律意义

上的不利结果的影响，特别是包括导致民事诉讼提起等影响，而提出的不同思路。

二审裁判提出了判定行政法上的直接的客观的实质的影响的标准，即当法律、法规要求行政

机关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负有考量和保护起诉人相关合法权益的义务，或者法律、法规赋予了

起诉人行政实体法上的相关权利，那么该起诉人的相关权益就可能因为行政机关未履行上述义务

而受到不利影响或不法侵害，因而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判断的核心就是找寻实定法上的根据，然后法院结合该处罚所直接依据的《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第６４条及该条例总则中第１条、第３条从立法目的以及第６４条具体条款进行了分析，认

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建设工程质量监管职责总的考虑主体是“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工程责任主体”。就具体的处罚行为指向的对象是“施工单位，即该不合

格建筑材料的使用单位，并不涉及该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运输等其他环节，亦不会处罚相应的

生产单位、销售单位等主体”。此外，“该条例也没有规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对施工单位进行处

罚时负有一并考量和保护相关建筑材料的生产单位、销售单位等相关民事权益的义务以及负有告

知并听取他们陈述、申辩的义务”。〔１１〕

二审法院还针对一审中提及的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责任会否构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进行了

论证，指出浈江公司所承担的行政责任不等同于东联电线厂在民事诉讼中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两

者之间是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就此而论，１０号行政处罚并无设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之

权能。

二审法院否定民事责任构成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论证，强调了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

的区别，并且也提出了这种区别并不能做绝对化的理解，如果行政行为能够直接设定当事人民事

权利义务，那么也能够成立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

（三）再审裁判思路

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伊始，首先指出《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利害关系”既“不能过分扩大理

解，认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利害关系，也不能过分

限制理解，将‘可能性’扩展到必须要有充分证据证实被诉行政行为影响其实体权利”。〔１２〕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的裁判中提出了“利害关系”判断标准，就是“当事人是否具有法

律保护的权益”，具体而言，则是要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是否要求

行政机关考虑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１３〕法院在标准中还突出了“原告

诉请”这个概念，特别指出在适用标准时要综合考虑案件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予以

确定。

本案中，法院的综合考虑可以理解为对最高人民法院案件审判指导的“附和”：“行政实体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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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７）粤行终１４８６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７）粤行终１４８６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９）最高法行再１０７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９）最高法行再１０７号。



当作为一个体系进行整体考察，即不能仅仅考察某一个法律条文或者某一个法律法规，而应当参

照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该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和性

质，来进行综合考量，从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对‘利害关

系’作出判断，以提高行政争议解决效率、降低当事人维权成本。”〔１４〕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就《产品质量法》进行了分析。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虽然本案建设工程不

受《产品质量法》调整，但案涉电线属于该法所调整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结合《产品质量

法》的第４条和第４９条，以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科彩牌电线不合格，加之案件审理中已经认定的被

告做出行政行为的证据证明该不合格电线系东联精工电线厂生产，推导出生产者可能会因此承担

《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指出二审法院法律适用上的错误，即忽视了《产品质量法》，忽视了

建设工程监管和产品质量监管竞合的情况，因而，也就忽视了该行为同时对建设材料的生产单位

可能产生的包括行政法意义上的不利影响。

三、再审裁判的第一重逻辑———作为

指引性原理的保护规范说

　　（一）对刘广明案再审裁定提出保护规范理论的重申和进一步解释

东联电线厂再审判决虽然并没有如有的裁判直接引用刘广明案，〔１５〕但如果仔细比对两案再

审裁判的说理部分，可以发现东联电线厂再审判决几乎“一字不漏”地重申了刘广明案所提出的保

护规范理论，并对保护规范理论的理解做了进一步说明。

刘广明案提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受行政行为影响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

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
獉獉獉

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１６〕东联

电线厂再审判决在关于利害关系说理的最初讨论就提出对“‘利害关系’既不能过分扩大理解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认
獉

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利害关系，也不能过分限制

理解，将‘可能性
獉獉獉

’扩展到必须要有充分证据证实被诉行政行为影响其实体权利”。〔１７〕从两篇裁判

的行文措辞看，两者都认为应该避免将事实上的关联泛化为利害关系，但同时也强调应避免做出

过窄的解释，此即对刘广明案再审裁定的引述和进一步阐释论述。

在刘广明案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中，法院指出了具有“利害关系”是指“将当事人是否具

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保护规范理论或者说

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

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

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１８〕东联电线厂再审

判决几乎复述了以上标准和理论的核心内容。针对刘广明案再审裁定针对“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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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９）最高法行再１０７号。

如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北京联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最高人

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９）最高法行申２９３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７）最高法行申１６９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９）最高法行再１０７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７）最高法行申１６９号。



律规范体系”，东联电线厂再审判决还提请“需要特别注意”，“应当参照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

系、该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和性质，来进行综合考量，从有利

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对‘利害关系’作出判断，以提高行政争议

解决效率、降低当事人维权成本”。〔１９〕

刘广明案主审法官认为保护规范理论的价值在于，始终以坚持“规范性”作为权利判定的基

准，强调借助实定法查明权利连接点。〔２０〕这一观点在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中实质得到了重申。

可以说，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在裁判说理中追随了刘广明案提出的保护规范理论立场，并对该

理论具体适用做了进一步阐述，例如在体系解释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时，进一步要求从有利于

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

（二）体系性解释思路的强调

在东联电线厂案中，一审法院关于原告资格只给出了非常简短的说理，并不讨论原告资格成

立与相关实体法规范所保护权益之间的联系，而是在讨论行为对于起诉人的实际影响，可以认为

是一种“实际影响说”。〔２１〕然而，影响如何产生以及具体影响的内容，在该“实际影响说”中也并没

有清晰的展现。广东省高院在二审中刻意区别于“实际影响说”，其审理逻辑更趋近于刘广明案再

审裁定强调的“保护规范说”。

从形式上看，二审和再审的审判逻辑都可以归入“保护规范论”的类别中，但却在原告资格的

判定上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同样的保护规范理论指引下，具体案件适用

时仍可能呈现出不同的解释。具体而论，东联电线厂二审裁定在具体判断行政实体法上需要考虑

的利益或者行政法上需要保护的权利时，是从行政行为所直接依据的根据规范出发。虽然上诉人

和被上诉人都提到了产品质量责任，法院在判决中没有予以回应，显然其并不认为需要考虑产品

质量责任相关的法律规范。刘广明案再审裁定指出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适用一个法条，就

是在运用整部法典”。另一方面，无论是刘广明案的再审裁定，还是东联电线厂的再审判决还指

出，在依据法条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存有歧义时，可参酌、参照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

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做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这种参酌非但不限于

条文，也不限于法典，进入到整个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打破了法规范形式化的理解，强调法律体系

的整体观，体现的是体系解释的思维。〔２２〕

刘广明案再审裁定主审法官在后来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规范的正确

理解做了进一步补充说明。他指出，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行政法律文书所援引的法律规范，还应

当包括通过体系解释方法虽未直接援引但同样约束和调整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２３〕也就是说对

于“依据”和“适用”的判断不是从法律文书援引上做形式性的判断，而是从做出行政行为的法律适

用上做实质性的判断；同时，这个判断不仅仅是依从行政的判断，法院也具有一定的裁量权。“约

束和调整”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虽然没有进一步展开，但至少在解释上，不仅可以包括根据规范，

也可以包括规制规范等。那么再审判决中，这种体系性解释是如何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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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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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９）最高法行再１０７号。

参见耿宝建：《主观公权利与原告主体资格———保护规范理论的中国式表述与运用》，载《行政法学研

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１页。

“实际影响论”和“保护规范论”的区别参见前注〔２〕，章剑生文，第２５６—２５７页。

当然，在刘广明案再审裁定中，在具体判断中，法院实际在判定时也只是考虑了根据规范。参见王贵松：

《风险规制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６６页。

见前注〔２０〕，耿宝建文，第１５页。



（三）规范与被诉行为间关系说理义务的未完成

与东联电线厂案二审裁定和刘广明案再审裁定相比，东联电线厂再审判决就规范与行政行为

的关联问题，有进一步的变化。最高人民法院不再仅仅关注被诉处罚行为本身的根据规范，还考

虑了监管竞合领域的产品质量法律规范，客观上扩大了规范的搜索范围。但产品质量监管领域的

法律规范是如何进入到判断法律保护的权益这个框架的核心中？监管竞合的客观法律现象如何

产生建设工程质量监管机关的义务？

本案中，产品质量监管领域的法律规范既不与行政机关做出的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这一行

政行为直接关联，也不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相关联。再审判决不论是在本案的事实认定

中，还是在实体法、程序法审查中都未涉及《产品质量法》。比如起诉人提出没有保障其听取意见

等权利，而在再审裁判程序是否合法的审查中，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认为基于产品质量责任监管

规范应当给予起诉人在被诉行政行为中听取意见的权利。

该规范既非行政行为的根据规范，也非行政行为的规制规范，究竟和行政行为之间存在怎样

的联系？在德国法上，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形成所谓的“考虑诫命”规则（或可称照顾诫命、考虑要

求，ＤａｓＧｅｂｏｔｄｅｒＲüｃｋｓｉｃｈｔｎａｈｍｅ／Ｒüｃｋｓｉｃｈｔｎａｈｍｅｇｅｂｏｔ）。
〔２４〕该规则最早应用于规划法上的邻

人诉讼中。〔２５〕“考虑诫命”规则并不是由建设法规范明确规定的，是司法裁判在对特定建设法规

范的解释中解读出来，认为在规划许可行为依据的规范中“嵌入”有行政机关的考虑义务，即在规

划许可的审查中行政机关有考虑相关邻人值得尊重的利益，并免予其遭受不可预测的侵扰的义

务。〔２６〕即使肯定了相关的规范包含有考虑诫命，要判断相关邻人是否受到了不可预测的侵扰仍

然是个案化的判断，是相对动态的过程。〔２７〕这种解释方法使得邻人基于事实上的关系进入到了

保护规范理论的框架，弥合了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鸿沟。〔２８〕

“考虑诫命”规则实际上将客观法上的考虑转换成了主观的请求权，其是对行政行为依据的法

律规范的法解释生成的。而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产品质量处罚的规范要求考虑起诉人的利

益，事实上，产品质量行政处罚机关当然要考虑起诉人，因为其是行政行为相对人，产品质量行政

处罚机关设定了被处罚人的义务，行政处罚的被处罚人作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当然具有起诉资

格。这点在我国行政诉讼法既有理论中本无疑义。但是，这个考虑起诉人利益的义务是产品质量

处罚机关所有的，而建设工程质量处罚机关能否基于其适用规范的解释，被赋予考虑产品质量处

罚被处罚人利益的义务呢？能否基于执行该规范的客观法上的义务，而转化为起诉人对其的主观

请求权呢？

为了保证保护规范理论在具体裁判中适用的完整性，法官仅对保护规范理论做原理性说明是

不够的，法官还应当负有说理义务，说明考虑产品质量处罚被处罚人义务的由来。〔２９〕如果对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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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３〕，赵宏文，第１９０页。

ＢＶｅｒｗＧＥ５２，１２２．

Ｖｇｌ．ＡｎｄｒｅａｓＶｏｓｓｋｕｈｌｅｕｎｄＡｎｎＫａｔｒｉｎＫａｕｆｈｏｌｄ，ＪｕＳ，２０１０，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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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宏：《保护规范理论的误解澄清与本土适用》，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７０—１７１页。

事实上，在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保护规范范围的案件中，也还存在着逻辑并不清晰的其他表述，比如在联

立公司案再审裁定［联立公司诉北京市东城区政府行政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９）最高法行申

２９３号］中，提出了“不仅仅包括直接约束行为的规范，还包括间接适用、潜在适用于这个行为的行政实体法也需要

考虑”，这里何为间接适用的规范，何为潜在适用的规范，如何判断间接的、潜在的规范和行为的关系，见前注〔３〕，

陈无风文，第１５６页。



规范如何进到保护规范的体系中不加以解释，或者说，对于建设工程质量处罚机关考虑起诉人权

利的义务来自何处不进行解释，而是将存在监管竞合的相关行政法律规范一起作为保护规范的整

体来对待，这就相当于赋予了一个一般性的法律执行请求权，要求任何机关在执法中都去全面执

行法律，法院也就由此“沦为”针对行政机关的无所不在的监察机关。〔３０〕

四、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第二重逻辑———

具体推理中的实际影响说

　　（一）双重逻辑间的跳跃

东联电线厂案实际涉及原告资格、裁量权审查、程序审查等诸多方面，其中，再审判决对于原

告资格问题进行了两段、１２００余字的论证。第一段虽未直接提及“保护规范理论”，但是其将“利

害关系”的判断与“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等同起来，并明确了法律保护的权益的认定标准，这

与确定保护规范理论第一案的刘广明案再审裁定中的判断标准相当一致。该论述试图给出原告

资格判定的原理性指引。说理第二段则直接引述《产品质量法》，认为基于该法起诉人可能会受到

产品质量行政处罚，因此有不利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对于产品质量法律规范是如何成为建设工

程质量机关的客观法义务法院是缺乏说理的，也就是说保护规范理论标准确定后的小前提的论证

似乎是缺失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将法院关于原告资格分析的两段分别解读，似乎可以找到一个大致合理的

解释。那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段中重申刘广明案再审裁定中提出的“保护规范理论”，但其实

在第二段的分析论证中，其说理已经回归到了“实际影响说”的路径中。

（二）“实际影响论”的具体展开

如果单独从再审判决说理的第二段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的逻辑是①处罚决定认定科彩牌电线

不合格＋②处罚依据的证据能证明科彩牌电线由东联电线厂生产，而①②作为有证据证明的事实

实际已经构成了《产品质量法》第２条、第４条和第４９条的处罚要件事实，法院得出了起诉人将可
獉

能
獉
受到《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结论。而这就被认为对起诉人必然

獉獉
产生了“行政法意义

上的不利影响”。

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思路可以看出，即使产品质量不合格的行政处罚尚未做出，具体的行

政法律责任尚不明确，只要一个已经做出的行政处罚确认的违法事实（包括该处罚所依据证据证

明的事实）同时也能够构成监管竞合领域中相关规范的要件事实时，即可判定成立了行政法上的

“不利影响”。

东联电线厂再审判决第二段关于原告资格的证立核心论证的是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是如

何构成对起诉人的不利影响的，其核心在于论证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和产品质量行政处罚之间

的关联。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与产品质量行政处罚之间的关联，即因果关系是论述的重点，这

恰是“合法权益＋因果关系”思路 〔３１〕区别于保护规范理论的地方。法院指出产品质量行政处罚是

“可能”的，因为事实上行政处罚并没有做出，而产品质量行政处罚即是对于起诉人的不利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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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里对不利影响的判断是从事实上结果层面进行的，是实际影响事实上是否存在，而不是在法

规范的解释层面判断是否有规范上直接法律效果的判断。这也反映了“实际影响说”就原告资格

判定从事实认定角度出发的特点，而非“保护规范说”从实定法规范的规范性效果进行法解释的

特点。〔３２〕

保护规范理论将实体法上拥有的主观公权利和行政诉权关联起来，因此论证实体法上主观公

权利是该理论的核心。〔３３〕也就是说起诉人的权益不明，〔３４〕需要明确其是否成立为主观公权利。

而在本案中，产品质量行政处罚造成起诉人实体法上权利义务的影响并不构成疑问，因此在论证

中不是重点，几乎没有展开。

五、两种学说的逻辑重整及冲突平复

（一）两种学说间的影响

“实际影响说”以“行政法意义上的不利影响”的确定来论证利害关系、原告资格，其强调的是

个案中行政行为和影响之间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保护规范理论”确定原告资格基点在于规范

确定的保护权利或者考虑利益的义务，进而推导出的起诉人的主观公权利，强调的是规范基础上

的主观公权利存在。两者论证的侧重有所不同。这样两种思路在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中都有

所显现，彼此间还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１．聚焦行政法上的不利影响

本文最初的分析，东联电线厂案一审判决在说理逻辑上更接近于“实际影响论”，法官关注的

影响是起诉人已经提起的民事诉讼。而再审判决虽然在原告资格问题的结论上与一审判决一致，

但即使在东联电线厂申请再审的理由第１条就指出被诉行为与其民事权利义务紧密相关的情况

下，依然在说理中完全没有提及民事诉讼或者民事权利义务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受到了其重申的保护规范论的影响。保护规范论强调的是行政行为

所依据的规范提出的保护权利或者考虑利益的诫命。所以再审法院选择以《产品质量法》的行

政监管规范出发加以论述。而在本案中的处罚行为，无论是建设工程质量监管还是产品质量监

管的处罚，法律都无要求考量或保护第三方私法上的利益。因此，再审判决并没有支持一审判

决和再审申请理由中的民事责任上的影响，而是将对影响的论证聚焦在了“行政法上的不利

影响”。

２．规范搜索范围客观上扩大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中，在判断“法律保护的权益”时，最初表述是“要以行政机关作出

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但是随后又表示要“参照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从规

范搜索的结果上看，“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包括了产品质量监管的相关规范，而这些规范

已经和处罚行为的依据，以及处罚行为依据的解释和适用没有直接联系，这已经不同于传统的保

护规范说，〔３５〕客观上扩大了保护规范的搜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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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际影响说”中因果关系的再讨论

关于不利影响的判定，再审判决中的表述耐人寻味，即“该处罚决定认定科彩牌电线不合格，

客观上也是对建筑材料的产品质量作出负面评价，必然
獉獉

对该产品的生产者产生不利影响，即生产

者可能
獉獉

会因此承担《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３６〕可能做出的行政处罚等于必然的不利

影响，这种逻辑上的不适该如何理解？

这里的解释可能是：只要不利影响在事实上存在可能，那么原告资格就当然成立。如果事实

上的可能性———无论是１％或者是９９％———都能够构成可能的不利影响的话，那么原告资格的范

围会被极度放大。当然，本案的可能性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无法做如此宽泛的解释。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对监管竞合中先行处罚机关的移送问题做了说理，法院认为住建厅应

当移交证据和线索，也就是说有启动产品质量行政处罚程序的义务。从这个角度理解“可能”的限

定，应该是建设工程质量监管行政机关在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中确认了产品质量处罚的要件事

实，由此移交证据和线索给予监管竞合的产品质量监管行政机关，从而启动产品质量行政处罚，这

样侵害行政行为的行政程序方才构成不利影响。

对“可能”的另一重限定是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的确认效力。在原告资格说理的第二段中，

法院在谈及产品质量法上的行政处罚时，直接根据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确认的事实和证据进行

了法律适用的推导，并没有做任何留有余地的、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为否的表述。最高人民法院认

为，在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中，产品质量行政处罚的要件事实已经确认。这里暗含着法院肯定

了建设工程质量处罚行为的“确认效力”。〔３７〕具言之，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对于违法事实的确

认其他的国家机关都应当给予尊重，并受其约束。〔３８〕正是因为建设工程质量的处罚有这样的一

种确认效力，那么产品质量的行政处罚，在违法事实层面已经成立，处罚机关只需在法律效果上进

行判断。虽然产品质量监督行政机关事实上尚未做出处罚，处罚的具体内容尚不确定，行政机关

可以行使效果裁量权，但处罚的制裁性的法律后果已然可以肯定。

当然，如果出现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３９〕则行政机关亦不会做出相应的产品质量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的事实在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程序中并不涉及，因此，事实上，如果后续查明相关

事实，产品质量行政处罚在未来可能并不会做出。所以这种可能性是以目前确认的事实和证据为

基础，不予处罚的事实因为目前尚未调查过，因此也不确定；而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依据的违法

事实，必须被尊重，那么产品质量行政处罚就会做出，起诉人作为被处罚人会受到不利影响。〔４０〕

同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前司法解释中提出的必然实际影响说 〔４１〕相结合，就是事实上行政处罚

确实只是“可能”发生，但在法律上基于确认效力就目前案件事实进行判断，具有“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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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该案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质量工程处罚决定中并没有确认科彩牌电线的生产者是东联电

线厂，而是在处罚决定的证据中有一项确认了东联电线厂是不合格产品的生产者。也就是说这种确认效力不仅及

于了处罚决定确认的要件事实，还包括处罚决定过程中确认的非要件事实。

对于本案有效的《行政处罚法》（１９９６）的第２５、２６和２７条规定了不予处罚的情形。

相反，如果处罚决定不具有这样的效力，那么也就是说，即使信息共享，线索移交，产品质量监管部门并

不受建设工程质量部门事实确认的影响，可以重新进行事实的认定，对法律进行适用，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也就

是说，有可能否定违法事实的成立，进而不做出行政处罚。是否会对起诉人造成不利影响完全处于一种不确定的

状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中国城

市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６—２７页。



（三）保护规范说延续的尝试与矛盾理清

虽然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并没有在说理中由始至终贯彻“保护规范说”，但通过对本案原告

资格说理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适当探寻规范搜索范围扩大的规则，将会为我国保护规范理论的

内容的进一步明确提供线索。

正如前述，本案中“实际影响说”的逻辑，实际在于事实上受到可能不利影响的个人也应当在

一定程度上被肯定为原告。这其中的理由就在于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和产品质量行政处罚的

某种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因果关系的可能：一种是基于程序上前一行政处罚机关的移送义务，

另一种则是基于实体上前一行政处罚对于后一行政处罚的确认效力。

下面就将第一种因果关系推论的思路运用到保护规范理论中。法院认为“建设工程质量监管

与产品质量监督存在竞合”，还提出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逐步完善调

查处理程序，探索建立与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的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线索移交等多种方式，充分保

障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４２〕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线索移交等可能并不是明文法定的义

务，但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被诉行政机关“应当”为之，并且要充分保障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

益。这强调的是，行政机关并不是各自为政地进行行政执法，监管重合领域的行政机关间必须通

过信息共享等实现相互的协作，协同监管中要通过程序规则的完善保障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

益。〔４３〕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诉行政机关在建设工程行政处罚过程中应当考虑产品质量行政监管

法律规范的适用，由此应当考虑产品质量行政处罚相对人的利益。由于监管重合领域的行政机关

在确定哪些信息需要共享，哪些线索需要移交等协作中应依据产品质量监管的法律规范，基于移

送义务，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机关需要适用产品质量监管的法律规范，也因此被约束，该规范也

就自然成为保护规范的部分。

而基于实体上前一行政处罚对于后一行政处罚的确认效力，事实上产品质量行政处罚的违法

事实已经确认，虽然针对违法行为的惩戒性的新义务并未确定，但确定了产品质量处罚违法事实

的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已经可以由产品质量行政处罚的相对人提起诉讼，实际是提前将尚未做

出的产品质量行政处罚的事实确认部分纳入受案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起诉人作为产品质量行政

处罚的相对人自然可以成为原告。毕竟，产品质量行政处罚是直接要针对相对人设定其义务的行

为，无论是从目的指向性，还是从直接的法律效果上都针对起诉人，基于相对人理论，而无须动用

保护规范理论即可以获得原告资格。〔４４〕

六、本案逻辑重整后的问题和可能影响

（一）行政处罚确认效力的来源

如果以上对于可能性解释的逻辑成立，那么就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潜在被肯定的确认

效力是从何而来？在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产品质量监管部门并不必须被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部门的事实认定所约束。事实上，在传统的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中，确认效力只有在个别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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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坚持保护规范理论关于实定法作为权利联结点的要求，那么这里可能还要进一步论证移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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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确规定下才能例外性地存在。〔４５〕

究竟是在何种情况下何种理由下肯定处罚的确认效力，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个问题的

答案不仅会关乎行政处罚，甚至会关乎行政行为整体的效力问题。问题的不同回答甚至可能会改

变我国现有的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实质内容。

（二）原告资格确认的预防效果

本案判决针对尚未发生的行政法上权利义务上的变动，仅根据引起权利义务变动的事实（处

罚要件事实）得到确认，或者已经启动权利义务变动的行政程序（处罚程序），即允许起诉人获得原

告资格。而按照原告资格的通行理论，行政处罚的相对人是具有原告资格的，在处罚做出后本案

的起诉人应当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因此，本案所持的“实际影响说”逻辑实质是提前赋予了未

来行政处罚的相对人提前启动行政诉讼的可能，即在产品质量行政处罚做出前的阶段，允许起诉

人针对建设工程质量处罚进行诉讼，实际上有着一种预防性的效果，即提前防止起诉人在未来受

到行政处罚。

事实上，如果产品质量行政处罚对于处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影响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不

通过处罚决定做出后诉请撤销以保护处罚相对人的权益，而要提前给予诉讼的可能？诚然，提前

给予诉讼可能具有一定的便宜性，可以“提高行政争议解决效率、降低当事人维权成本”。〔４６〕但这

种事实上的不利影响并不是法律所直接确定的后果，是否最终必然做出产品质量行政处罚，还会

受制于其他的多种因素，比如是否存在免责的情形等等。如何在整体的诉讼程序上安排救济机

制，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当事人的便宜性，还有提前救济的必要性，外加诉讼制度的整体效率，等

等。〔４７〕本案裁判就提前启动行政诉讼的必要性做更多的说理，显然是有益而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如果是基于预防性的理由，在产品质量行政处罚尚未做出的情况下要给予起诉人

救济的机会，那么还需要解决以下问题———这种预防目的是否通过赋予原告资格即能实现。再审

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在行为合法性审查中并没有认可起诉人在建设工程质量行政处罚中程序上

的陈述申辩的权利，而行政程序过程中参与机会恰是有效防止违法侵犯相对人权利的事前机制、

预防途径。因此，如果在诉讼程序上肯定起诉人的权利，而在行政程序中予以否定，这种裁判方式

是否真能实现预防性效果，显然值得怀疑。

七、结　　语

东联电线厂案再审判决在主张“保护规范说”的原理之下又混用了“实际影响说”，一方面反映

了“保护规范说”作为一种不同与以往原告资格判定的新方法逐渐进入到司法审判实践，另一方面

也说明了“保护规范说”基本原理的引入尚不足以应对具体案件，如果要使得“保护规范说”成为有

力的解决疑难案件的理论，对于该学说的内涵和构成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保护规范的范围，

保护规范解释中考虑义务的生成，保护规范的形式，等等。

本案也说明了“实际影响说”仍然具有相当影响力，事实上，对于不利影响的“常识”〔４８〕判断依

·５７１·

李泠烨：原告资格判定中“保护规范说”和“实际影响说”的混用与厘清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见前注〔３７〕，毛雷尔书，第２６９页。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９）最高法行再１０７号。

是否有必要在此时保护起诉人启动行政诉讼程序。参见蔡乐渭：《行政诉讼中的成熟性原则研究》，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６３—６５页。

见前注〔２０〕，耿宝建文，第１６页。



然是法官裁判说理的出发点，为了避免过度陷入“主观性标准”的论证循环，〔４９〕必须建立可以重复

讨论的论证结构，这正是本文在逻辑重整中所做的推测和尝试。这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就疑难案

件进行反复公开地讨论方能实现。

笔者在前文就保护规范理论在本案中如何适用进行了推演，推演的过程也反映了“实际影响说”

的思路对于“保护规范说”亦能提供有益的提示。这就是说，对于原告资格的判定理论径路并非只此

一条，如何对“利害关系”进行解释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５０〕因此，在“保护规范说”与“实际影响说”

的学说竞争中，不仅应当注意自身理论构建的自洽，还应当回应来自对方角度的解释理论。〔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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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见前注〔２〕，章剑生文，第２５６页。

在日本法上，“法律上保护的利益说”与“值得保护的利益说”的区别越来越相对化，两者的界限已经不明

显了。当然，两者在看待行政诉讼的本质与目的的时候依然不同，对两者进行区分依然不失理论意义。参见石龙

潭：《日本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５０—１５１页。

参见朱芒：《行政诉讼中的保护规范说———日本最高法院判例的状况》，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９年第１６期，

第１２０页。


